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验 资 业 务 约 定 书

甲方：

乙方：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 委托目的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截至      年   月   日止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审验，并由乙方出具验资报告。

2、 审验范围：

乙方对甲方截至      年   月   日止的出资者、出资金额、方式、比例、期限和币种等进行审验。

三、   双方责任

甲方：及时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安全完整，将所有对审验结论有影响的事项如实告知乙方，为乙方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及合作，按时足额支付验资费用。

乙方：依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验资》的要求，对甲方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对甲方的商业秘密及甲方提供的验资资料保密。

四、   时间要求

甲方：在本验资业务约定书签订后5日内提供资料，乙方在执行验资业务时需甲方补充资料的，甲方要及时提供。

乙方：在甲方提供完整资料后_   _日内完成工作，出具验资报告。

五、   验资收费

根据收费标准，乙方本次验资收费__   _____元，甲方预付___   ____元，甲方在收到验资报告时立即支付。

6、 验资报告用途及使用责任

验资报告只能合理地保证已验证的甲方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符合国家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七、   业务约定书的有效期

本业务约定书自签订日生效，在约定事项完成后失效

八、   约定事项变更

一方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本业务约定书中的内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不能履行约定事项，另一方可解除本约定，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甲方：                                 乙方：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